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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1         证券简称：*ST中捷         公告编号：2024-018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不涉及要约收购。  

2.本次变更前，公司控股股东为玉环市恒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玉环市财政局；本次变更后，公司处于无控股股东、无实际

控制人的状态。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捷资源”或“公司”）于 2024年 4

月 25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认定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目前股东持股情况，经审慎判断，

认定公司处于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根据《公司法》《收购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的认定依据，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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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控股股东

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 50%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

公司股本总额 50%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

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

重大影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

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

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1）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2）

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3）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

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4）投资者依其

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根据《上市规则》（2023年 8月修订）第 15.1 条第（四）、（五）项规

定，控股股东：指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指通过投资关系、

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4.参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三十

一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57 号——招股说明书＞第七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

意见第 17 号》规定：二、（一）在确定公司控制权归属时，应当本着实事求是

的原则，尊重企业的实际情况，以发行人自身的认定为主，由发行人股东予以确

认。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应当通过核查公司章程、协议或者其他安排以及发行

人股东大会（股东出席会议情况、表决过程、审议结果、董事提名和任命等）、

董事会（重大决策的提议和表决过程等）、监事会及发行人经营管理的实际运作

情况，对实际控制人认定发表明确意见。 

5.《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三百三十五条：（一）控股股东是

指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股东。（二）实际控制人，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

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 公司行为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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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股东结构变化情况 

根据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台州中院”）裁定批准的《中

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公司为执行重

整计划拟转增 517,596,819 股，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

转增 517,596,783 股，公司总股本由 687,815,040 股增至 1,205,411,823 股，

其中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农商行”）作为中捷资源

债权人受让玉环市恒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玉环恒捷”）

及蔡开坚全部转增股票，持有公司 105,688,798 股股份，持股比例由 0%增加至

8.77%，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完成后，玉环恒捷持有

公司的股份数量 129,605,889 股，持股比例由 18.84%被动稀释至 10.75%。 

 

三、公司目前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根据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年 2月 2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8358471J），公司目前基本情况如下： 

法定代表人 张黎曙 
经营 

状态 
存续 

成立 

日期 
1994-08-31 

注册资本 
68,781.504 

万元人民币 

实缴 

资本 

68,781.504

万元人民币 

核准 

日期 
2020-02-26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3000014

8358471J 

所属 

地区 
浙江省 

所属 

行业 
制造业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

限公司(上

市) 

营业 

期限 

1994-08-31

至长期 

登记 

机关 

浙江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 

企业地址 浙江省玉环市大麦屿街道兴港东路 198号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服务；矿业

https://www.qcc.com/pl_pe33ff6b5df14799d7478178ef1825f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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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及能源的投资、开发、经营；新能源产

品技术研发、销售；缝制机械及配件、缝纫

机铸件、工程机械配件、汽摩配件的制造、

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

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

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

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商品除外）。（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二）公司重整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持股情况 

截至 2023年 12 月 18日，公司的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1 玉环市恒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9,605,889 18.84 

2 蔡开坚 10,840,000 1.58 

3 陈祥强 6,308,800 0.92 

4 孙军敏 5,562,700 0.81 

5 杜景葱 4,640,941 0.67 

6 闻建清 4,639,630 0.67 

7 孙永利 4,608,700 0.67 

8 孙胜利 4,194,900 0.61 

9 吴绍金 3,688,849 0.54 

10 张义平 3,553,100 0.52 

 

截至 2023年 12 月 29日，公司的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1 玉环市恒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9,605,889 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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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2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5,688,798 8.77 

3 陈祥强 10,865,644 0.90 

4 蔡开坚 10,840,000 0.90 

5 毛幼聪 9,627,064 0.80 

6 李东璘 9,325,176 0.77 

7 孙军敏 8,762,616 0.73 

8 魏巍 8,618,383 0.71 

9 闻建清 8,131,059 0.67 

10 孙永利 8,087,545 0.67 

(三)公司董事会的组成及提名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由六名董事组成，其中两名为独立董事。根

据公司 2023年 7月 31日召开的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八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等会议文件，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具体组成及

其推荐/提名人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推荐人/提名人 

1 张黎曙 董事长 玉环恒捷 

2 李辉 董事 玉环恒捷 

3 陈金艳 董事 玉环恒捷 

4 余雄平 董事 
宁波沅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 庄慧杰 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 

6 李会 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 

（四）关于表决权 

在公司重整前后，玉环恒捷持有公司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股份总数

的比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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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开

日期 

股

东

大

会

届

次 

玉环恒捷持

有 股 份 数

（股） 

出席会议股

份总数（股） 

玉环恒捷拥

有的表决权

股份数占出

席会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假设广州农商

行 按 照 持 股

8.77%计算出席

会议股份总数

（股） 

假设广州农

商行按照持

股 8.77%计算

玉环恒捷拥

有的表决权

股份数占出

席会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2023

年 11

月 24

日 

出

资

人

组

会

议 

129,605,889 263,918,130 49.1084 105,688,798 35.0659 

根据《公司章程》第九十九条“股东大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股

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及第一百条“下列事项由股

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一）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工作报告；（二）董事会拟定

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三）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任免及其报酬和

支付方法；（四）公司年度预算方案、决算方案；（五）公司年度报告；（六）

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本章程规定应当以特别决议通过以外的其他事项。”

之规定，按照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出席、表决及公司重整后股东持股情况，通过推

测，玉环恒捷拥有的表决权股份数占出席股东大会会议股份总数的比例未达到

1/2以上，玉环恒捷不可以决定需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审议的所有事项。因此，

玉环恒捷依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不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

重大影响。 

 

四、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认定的事实和理由 

（一）公司目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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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年 12 月 29日，持有公司 1%以上股权的股东共 2名，持股比例在

5%（包括 5%）的股东有 2名，玉环恒捷持股比例 10.75%，持股数量为 129,605,889

股；广州农商行持股比例为 8.77%，持股数量为 105,688,798股；公司股权较为

分散，且未见持股 1%以上的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公司目前

不存在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以及可以实际支配公司表决权超过 30%的股东。 

（二）关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选任 

截至目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人数为六名，分别为张黎曙、李辉、陈金

艳、余雄平、庄慧杰（独立董事）、李会（独立董事）；其中，张黎曙、李辉、

陈金艳为股东玉环恒捷推荐；余雄平为时任股东宁波沅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推荐；庄慧杰（独立董事）、李会（独立董事）为公司董事会推荐。 

上述董事的选举时间为 2023年 7月 31 日，截至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 2023年 7月 25日，玉环恒捷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为 18.84%，

第二大股东宁波沅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为 3.60%，第一大

股东玉环恒捷的持股比例远高于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2023年 12 月 29日至

今，第一大股东玉环恒捷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降低为 10.75%，第二大股东广州

农商行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为 8.77%，原董事会成员仍继续履职，董事会成员尚

未发生变更。 

根据公司各股东的持股情况以及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的提名选任情况，单

一股东玉环恒捷推荐并获选的董事人数达到现有董事会成员的半数以上，假如二

股东广州农商行向公司提名新董事，玉环恒捷存在推荐并获选的董事候选人数不

会达到现有董事会成员的半数以上。 

（三）关于表决权 

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董事会作出

的普通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董事会作出的特别决议，

必须经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根据公司现有股东的持股情况以及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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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成员的组成和提名选任情况，第一大股东玉环恒捷持股比例为 10.75%，二

大股东广州农商行持股比例为 8.77%，较为接近，因此现有单一股东目前依其可

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不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四）实际控制或支配 

经公司确认及核查，公司不存在不是公司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

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综上，公司不存在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不存在可以实际支配公司股份

表决权超过 30%的股东，前两大股东各自在公司中可支配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差距

较小，且任何一方均无法依据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另，单一股东玉环恒捷推荐并获选的董事人数

达到现有董事会成员的半数以上，假如二股东广州农商行向公司提名新董事，玉

环恒捷存在推荐并获选的董事候选人数不会达到现有董事会成员的半数以上；且

以目前董事会人员构成情况，单一股东玉环恒捷推荐并获选的董事人数并不能够

控制董事会决议。公司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建立了与公司相适应的法人治

理结构，也建立了关联交易回避表决制度、独立董事制度、内部审计制度等各项

制度，完善了《公司章程》，从制度安排上避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干预、控

制上市公司经营现象的发生。公司建立了独立、完善的治理结构和健全的内部控

制制度，可以有效运行，具备独立经营管理的能力。 

综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

公司董事会认为，在广州农商行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后及目前公司董事会成员稳

定存续的情况下，为公司后续发展需要，目前应当重新认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且应认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情况为：公司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五、本次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重新认定后，公司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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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均不变。 

2.公司目前已经建立了独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

可以有效运行，具备独立经营和发展的能力。本次重新认定公司无控股股东及无

实际控制人，不会对公司的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及资产完整产生影响，不会对公

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3.公司董事为上市公司稳定经营和长远发展，从维护上市公司和广大中小股

东的利益出发，将继续维持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团队的稳定，不断提高上市公司的

盈利能力，一如既往的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4.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月 27日 


